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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

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

（员怨怨缘年员圆月圆缘日海关总署令第缘缘号发布）

第一条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规、规
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本规定所称“通关”系指进出境旅客向海关申报，海
关依法查验行李物品并办理进出境物品征税或免税验放手续，或

其他有关监管手续之总称。

本规定所称“申报”，系指进出境旅客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法规规定的义务，对其携运进出境的行李物品实际情况依法

向海关所作的书面申明。

第三条摇按规定应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的进出境旅客通关
时，应首先在申报台前向海关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

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或海关规定的其他申报单证，如实申报其

所携运进出境的行李物品。

进出境旅客对其携运的行李物品以上述以外的其他任何方式

或在其他任何时间、地点所做出的申明，海关均不视为申报。

第四条摇申报手续应由旅客本人填写申报单证向海关办理，
如委托他人办理，应由本人在申报单证上签字。接受委托办理申

报手续的代理人应当遵守本规定对其委托人的各项规定，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摇旅客向海关申报时，应主动出示本人的有效进出境
旅行证件和身份证件，并交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部门签发

的准许有关物品进出境的证明、商业单证及其他必备文件。

第六条摇经海关办理手续并签章交由旅客收执的申报单副本
或专用申报单证，在有效期内或在海关监管时限内，旅客应妥善保

存，并在申请提取分离运输行李物品或购买征、免税外汇商品或办

员



理其他有关手续

①摇员怨怨圆年员员月圆园日发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向海关
申报物品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选择“红绿通道”通关的规

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简化进出境旅客通关手续的公告》同时废止。时，主

动向海关出示。

第七条摇在海关监管场所，海关在通道内设置专用申报台供旅
客办理有关进出境物品的申报手续。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批准实施双通道制的海关监管场

所，海关设置“申报”通道（又称“红色通道”）和“无申报”通道（又

称“绿色通道”）供进出境旅客依本规定选择。

第八条摇下列进境旅客应向海关申报，并将申报单证交由海
关办理物品进境手续：

（一）携带需经海关征税或限量免税的《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

分类表》第二、三、四类物品（不含免税限量内的烟酒）者；

（二）非居民旅客及持有前往国家（地区）再入境签证的居民

旅客携带途中必需的旅行自用物品超出照相机、便携式收录音机、

小型摄影机、手提式摄录机、手提式文字处理机每种一件范围者；

（三）携带人民币现钞远，园园园元以上，或金银及其制品缘园克
以上者；

（四）非居民旅客携带外币现钞折合缘，园园园美元以上者；
（五）居民旅客携带外币现钞折合员，园园园美元以上者；
（六）携带货物、货样以及携带物品超出旅客个人自用行李物

品范围者；

（七）携带中国检疫法规规定管制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其

他须办理验放手续的物品者。

第九条摇下列出境旅客应向海关申报，并将申报单证交由海
关办理物品出境手续：

（一）携带需复带进境的照相机、便携式收录音机、小型摄影

机、手提式摄录机、手提式文字处理机等旅行自用物品者；

（二）未将应复带出境物品原物带出或携带进境的暂时免税

物品未办结海关手续者；

（三）携带外币、金银及其制品未取得有关出境许可证明或超

出本次进境申报数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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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带人民币现钞远，园园园元以上者；
（五）携带文物者；

（六）携带货物、货样者；

（七）携带出境物品超出海关规定的限值、限量或其他限制规

定范围的；

（八）携带中国检疫法规规定管制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其

他须办理验放手续的物品者。

第十条摇在实施双通道制的海关监管场所，本规定第八条、第
九条所列旅客应当选择“申报”通道通关。

第十一条摇不明海关规定或不知如何选择通道的旅客，应选
择“申报”通道，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

第十二条摇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所列旅客以外的
其他旅客可不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在海关实施双通道制的监管

场所，可选择“无申报”通道进境或出境。

第十三条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给予外交、礼
遇签证的进出境非居民旅客和海关给予免验礼遇的其他旅客，通

关时应主动向海关出示本人护照（或其他有效进出境证件）和身

份证件。

第十四条摇旅客进出境时，应遵守本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总署授权有关海关为实施本规定所制定并公布的其他补充规

定。

第十五条摇旅客携带物品、货物进出境未按规定向海关申报
的，以及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所列旅客未按规定选择

通道通关的，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摇本规定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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